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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公共藝術審議作業流程圖(D002) 

一、113 年 8 月 1 日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修正施行前（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已經核定者）-三階段審議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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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113 年 8 月 1 日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修正施行後-二階段審議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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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藝術審議作業說明表 

工  作  項  目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與參考資料 使用表單 

公共藝術審議作業 

(D002) 

一、113 年 8 月 1 日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修正施行前（公共藝術設

置計畫已經核定者） 

（一）作業程序 

興辦機關公共藝術設置計畫經費若在新臺幣 50 萬元以

上，應依規定分三階段提送「臺北市公共藝術審議會」審

查，各階段審議內容與重點不同，審議會置工作執行小組

（幹事）處理會務，第一階段設置計畫書先經幹事會議初

步審查提出建議，再提送審議會審查；第二階段徵選結果

報告書報請文化局核定，審查無誤則函復准予核定，若有

爭議或重大瑕疵，則送請審議會審查；第三階段完成報告

書報請文化局備查，審查無誤則函復准予備查，若有爭議

或重大瑕疵，則送請審議會審查。公共藝術設置案經費在

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，興辦機關得逕行辦理公共藝術教育

推廣事宜，辦理結果報請文化局備查。 

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暨公共藝術接受捐贈計畫 --- 臺北市公共

藝術【審議會】審議流程 

1. 審議會視進案件數不定期召開，每年應至少召開 4 次。 

2. 興辦機關提送之案件，文化局文化資源科將視計畫是否

符合法定程序與文件內容是否齊備兩項原則，提送幹事

會議審查。 

1. 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

例 

2. 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

條例施行細則 

3.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

4. 臺北市公共藝術審議會

設置要點 

5. 臺北市公共藝術設置之

作品說明牌設置規定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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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藝術審議作業說明表 

工  作  項  目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與參考資料 使用表單 

3. 興辦機關之提案經幹事會議通過後並修正完成，興辦機

關應檢具 25 份計畫書（或報告書）及完整電子檔案，

函文提送文化局以備送交審議會審查。 

4. 興辦機關須到場作 5 分鐘簡報。 

5. 若經通過，興辦機關應依據審議通過之計畫書（或報告

書）內容規劃辦理下階段作業。 

6. 若未獲通過，興辦機關於召開執行小組會議討論後，依

據審議委員建議意見修正，再次提送審議會審議。 

二、控制重點 

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各階段報告書項目與審議重點： 

1、設置計畫書 

（1）內容應包括：審查意見修正對照表、計畫總表、計

畫沿革及範圍（計畫沿革、本案範圍）、自然與人文

環境說明（設置基地區域特色)、基地現況分析及圖

說（建築或工程平面配置圖、設置基地平面圖及立

面圖、設置基地現況照片等)、公共藝術設置計畫理

念、徵選方式及基準、民眾參與計畫、執行小組名

單及簡歷、徵選小組名單及簡歷、經費預算、預定

進度、設置過程紀事及歷次會議紀錄（設置過程紀

事一覽表、會議記錄）、簡章草案（採指定價購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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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藝術審議作業說明表 

工  作  項  目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與參考資料 使用表單 

免附)、契約草案。 

附件含括：「邀請比件」及「委託創作」應附受邀或

委託之藝術家（團體）參加同意書、藝術家簡歷（含

學經歷背景、展覽與得獎紀錄、作品集）。「指定價

購」應附鑑價會議紀錄、藝術家簡歷（含學經歷背

景、展覽與得獎紀錄、作品集及同類型作品參考價

格）。 

（2）審議重點： 

◎基地相關圖面資料是否足以說明工程基地位

置、環境關係、公共藝術建議設置位置。 

◎設置理念是否具創意、恰當。如綜合考量對區域

歷史、人文、功能等特色，是否提供藝術家足以

發揮創意的空間。 

◎設置地點是否具公共性，非特定對象或特定多數

對象可提供接觸。設置地點之安全性、既定功能

性等限制條件是否已說明清楚。 

◎徵選方式是否符合基地特性、公平公正原則，及

符合法令規定。 

◎民眾參與計畫是否適切、完善，若設置地點為學

校內，是否可與學校教學計畫結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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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藝術審議作業說明表 

工  作  項  目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與參考資料 使用表單 

◎執行小組及徵選小組成員是否合適及符合規定。 

◎經費編列是否合理。 

2、徵選結果報告書 

（1）內容應包括：基本資料、徵選過程及會議紀錄、正

選之公共藝術方案介紹（作品基本資料表、創作理

念、作品設計圖說、民眾參與計畫、執行進度、經

費預算、管理維護計畫、藝術創作者簡歷）、備選之

公共藝術方案介紹（作品基本資料、創作理念、設

計圖說、藝術創作者簡歷）、鑑價會議紀錄。 

（2）審議重點： 

◎徵選過程是否依照「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」辦理。 

◎獲選藝術創作者所提之藝術品設置計畫是否合

理可行。設置計畫是否已兼顧作品結構安全性

（如：會轉動的零件、結構承載力，必要時應檢

附結構技師簽證文件）、與環境協調性（造型、

色彩）。 

◎民眾參與是否依照計畫確實執行。民眾意見是否

已納入參考。 

◎藝術品管理維護計畫是否確實可行，機關是否確

知須配合編列後續執行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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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藝術審議作業說明表 

工  作  項  目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與參考資料 使用表單 

◎鑑價作業之執行是否合適。 

3、完成報告書 

（1）內容應包括：基本資料、設置過程紀事（設置過程

紀事一覽表、決標公告）、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基本資

料、辦理過程（作品製作情形、現場設置情形、作

品設置完成情形）、勘驗紀錄、驗收紀錄/民眾參與

及教育推廣紀錄、管理維護計畫（應至少 10 年期之

管理維護計畫及經費規劃）、檢討與建議。 

（2）審議重點： 

◎設置過程是否依照「公共藝術徵選結果報告書」

辦理。 

◎設置成果是否達成具體成效。 

◎民眾參與具體成果。 

◎管理維護計畫是否有至少 10 年期之管理維護計

畫及經費規劃 

◎設置過程中可改進之處是否明確指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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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藝術審議作業說明表 

工  作  項  目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與參考資料 使用表單 

二、113 年 8 月 1 日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修正施行後 

（一）作業程序 

興辦機關公共藝術設置計畫經費若在新臺幣 200 萬元以

上，應依規定分 2 階段提送「臺北市公共藝術審議會」審

查，各階段審議內容與重點不同，審議會置工作執行小組

（幹事）處理會務，第 1 階段設置計畫書先經幹事會議初

步審查提出建議，再提送審議會審查；第 2 階段完成報告

書報請文化局備查，審查無誤則函復准予備查，若有爭議

或重大瑕疵，則送請審議會審查。公共藝術設置案經費在

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，興辦機關得逕行辦理公共藝術教育

推廣等事宜，辦理結果報請文化局備查。 

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暨公共藝術接受捐贈計畫---臺北市公共藝

術【審議會】審議流程 

1. 審議會視進案件數不定期召開，每年應至少召開 1 次。 

2. 興辦機關提送之計畫，文化局文化資源科將視計畫是否

符合法定程序與文件內容是否齊備兩項原則，提送幹事

會議審查。 

3. 興辦機關之提案經幹事會議通過後並修正完成，興辦機

關應檢具 25 份計畫書（或報告書）及完整電子檔案，

函文提送文化局以備送交審議會審查。 

1. 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

例 

2. 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

例施行細則 

3. 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

4. 臺北市公共藝術審議會

設置要點 

5. 臺北市公共藝術設置之

作品說明牌設置規定說

明 

1. 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(第

一階段) 

2. 公共藝術完成報告書(第

二階段) 

3. 公共藝術審議會（幹事

會）暨文化局審查意見修

正對照表 

4. 文件審查清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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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藝術審議作業說明表 

工  作  項  目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與參考資料 使用表單 

4. 興辦機關須到場作 5 分鐘簡報。 

5. 若經通過，興辦機關應依據審議通過之計畫書（或報告

書）內容規劃辦理下階段作業。 

6. 若未獲通過，興辦機關於召開執行小組會議討論後，依

據審議委員建議意見修正，再次提送審議會審議。 

（二）控制重點 

公共藝術設置計畫各階段報告書項目與審議重點： 

1、設置計畫書 

（1）內容應包括：歷次審議會（幹事會）暨文化局審查

意見修正對照表/計畫總表/計畫沿革及範圍/自然與

人文環境說明（設置基地區域特色）/基地現況分析

及圖說（建築或工程平面配置圖、一樓平面圖與標

準層平面圖、立面圖及剖面圖、基地周圍及內部現

況照片等）/公共藝術理念（理念與目標、設置基地

圖說、創作方案要求）/徵選方式及基準（徵選方式、

基準、徵選作業方式）/民眾參與計畫/執行小組名單

及簡歷/經費預算/預定進度/歷次執行小組會議紀錄/

簡章草案（採指定價購方式免附）/契約草案。其他

相關資料含括：專案管理案件資料表（無委託免

附）、「邀請比件」及「委託創作」應附受邀或委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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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藝術審議作業說明表 

工  作  項  目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與參考資料 使用表單 

之藝術家（團體）參加同意書、藝術家簡歷（含學

經歷背景、展覽與得獎紀錄、作品集）、「指定價購」

應附鑑價會議紀錄、藝術家簡歷（含學經歷背景、

展覽與得獎紀錄、作品集及同類型作品參考價格）、

「租賃」：應附作品清單。 

（2）審議重點： 

◎基地相關圖面資料是否足以說明工程基地位置、

環境關係、公共藝術建議設置位置。 

◎設置理念是否以公共性為核心，重視場域精神、

環境意識。如綜合考量對區域歷史、人文、空間、

功能等特色。 

◎設置地點是否具公共性，非特定對象或特定多數

對象可提供接觸。設置地點之安全性、既定功能

性等限制條件是否已說明清楚，是否提供足以讓

藝術家發揮創意之空間及場域。 

◎徵選方式是否符合基地特性及公平公正原則。 

◎民眾參與計畫是否適切、完善，若設置地點為學

校內，是否可與學校教學計畫結合。 

◎執行小組成員是否合適及符合法規之規定。 

◎經費編列是否合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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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藝術審議作業說明表 

工  作  項  目 作業程序說明及控制重點 法令依據與參考資料 使用表單 

2、完成報告書 

（1）內容應包括：計畫總表/設置過程紀事/徵選過程（歷

次參與徵選作品、歷次徵選會議紀錄、徵選公告、

鑑價會議紀錄及鑑價結果、決標公告）/公共藝術個

別作品基本資料/執行過程（辦理情形、勘驗紀錄、

民眾參與及教育推廣紀錄）/驗收紀錄/管理維護計畫

/檢討與建議。 

（2）審查重點： 

◎徵選過程是否確實檢附歷次徵選會議紀錄、徵選

公告、鑑價會議紀錄及結果。 

◎執行過程是否確實檢附辦理情形（作品製作情

形、現場設置情形、作品設置完成情形）、勘驗紀

錄及驗收紀錄。 

◎是否檢附民眾參與及教育推廣具體成果。 

◎設置過程中可改進之處是否明確指出。 

 

 

 


